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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快递行业“春节不打烊”，允许快递员大年三十至

正月初三放假，让快递员也能安心过年——日前，甘肃省人

大代表、快递小哥章国志这一建议登上新闻热搜。多年来，

“春节不打烊”的口号成为快递业的竞争筹码，却让无数快

递员陷入“有家不能回”的无奈。章国志的建议道出快递业

很多从业者的心声。不少网友赞成让快递员回家过年，也有

网友提出“提高加班补贴”、支持“市场自由调节”等建议。

快递“春节不打烊”，有必要吗？春节假期，快递业如何

在消费者的即时配送需求、快递小哥的基本休息休假权、快

递企业维持竞争力之间，找到一个更可持续的平衡点？本期

《文明棱镜》对此予以关注。

◎ 周慧虹

快递“春节不打烊”，看

似便民服务的升级，实则是

以牺牲一线快递员的休息休

假权、阖家团圆心愿为代价

的“内卷”，缺乏对劳动者基

本权益的尊重与保护。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是每位劳动者最朴素的愿

望。对常年在外奔波，平时难

得与亲人团聚的快递员来

说，这种期盼尤为迫切。一年

到头，他们总是穿梭于街头

巷尾，顶风冒雪、起早贪黑，

用脚步丈量城市，用奔波连

接万家，加班加点于他们而

言，可谓家常便饭，他们承受

的苦与累，就等着能在春节

期间得以缓解。对于很多人

而言，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

隆重的节日，既是身心的“避

风港”，又是稍事休息，以更

加饱满的姿态投身工作的

“加油站”。快递员因为“春节

不打烊”，被迫继续高负荷工

作，回家看看父母、陪陪孩

子、吃上一顿热热闹闹年夜

饭的愿望，就此搁浅，内心那

种失落可想而知。

休 息 权 是 劳 动 者 最 基

本、最不可替代的权益，劳动

者在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

范的前提下，也享有与亲人

团聚、共同生活的权利，春节

尤应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

有休息休假的权利。国家邮

政局日前印发的《2026 年春

运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方

案》，也强调了要保障快递员

春运期间休息休假等合法权

利，按时支付从业人员工资，

健全快递员诉求反映机制，

切实保障快递员的合法权

益。然而现实中，有些快递企

业“口惠而实不至”，补贴发

放不及时、加班费标准不清

晰，甚至变相逼着员工留岗。

这让快递员的春节坚守少了

底气、多了委屈，也影响着快

递企业在员工心目中的形

象，还可能将快递企业置于

法律风险之中。快递企业应

权衡利弊，顺应员工诉求，在

春节期间，不妨痛痛快快给

员工放个假。

当然，取消“春节不打

烊”，还需要广大消费者的

理 解 与 支 持 。令 人 欣 慰 的

是 ，在 快 递 小 哥 章 国 志 的

建 议 登 上 新 闻 热 搜 后 ，网

友纷纷跟帖表示：“大过年

的 ，让 小 哥 踏 实 和 家 人 团

聚吧”“大家可以在节前购

物，不差过年那几天”……

确实，作为消费者，在春节

期 间 要 理 解 快 递 员 的 不

易 ，接 受 配 送 时 效 可 能 延

长 、服 务 范 围 可 能 收 缩 的

现 实 ，在 条 件 许 可 的 情 况

下，尽可能提前备货、减少

春 节 假 期 的 非 必 要 订 单 ，

这不失为以实际行动表达

对快递员的体谅。

快递“春节不打烊”，可

以是技术进步与服务优化的

结果，但不能成为劳动者权

益被牺牲的借口。保障快递

员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在春

节这个特殊假期能够安心回

家、与家人团聚，这不仅是对

劳动者的尊重，更是整个行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 董宏达

在关于快递“春节不打烊”

的热议中，不少人共情快递员

的思乡之情，可以理解。但我们

也应看到，快递“春节不打烊”

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选择，而

是顺应市场趋势、契合民生刚

需的必然选择。

如今，随着消费迭代升级，

春节已不再是快递行业的传统

淡季，反而成为民生消费的关

键节点，网购年货、互寄礼品已

成为春节新民俗，群众在春节

期间对快递服务的需求呈现刚

性特征。国家邮政局的监测数

据显示，2025年春节假期，全国

邮 政 快 递 业 揽 收 快 递 包 裹

11.45亿件、投递7.82亿件，与上

年农历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31%

和 26.7%。这一官方数据，直观

印证了春节快递寄递需求的强

劲增长态势，也印证了快递“春

节不打烊”并非临时选择，而是

回应民生诉求的必然，守护的

是群众春节期间的消费便利与

生活温度。

春节期间，快递行业所投

递的多为年货、礼品及生活必

需品，若快递行业全面停摆，

不仅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节日体

验，更可能中断急用药品等重

要物资的流通，影响节日生活

基本保障。因此，春节期间保

持基本运力运转，既是快递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

企业维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然而，现实中，部分快递企业

虽高调宣布“春节不打烊”，却

因前期人力规划不足、中转环

节调度延迟，导致实际派送效

率严重滞后，出现“企业承诺

‘不打烊’，消费者实际收不

到”的尴尬局面，损害了企业

的公信力，违背了“不打烊”初

衷。可见，快递“春节不打烊”

不仅要喊出口号，更要落到实

处，以稳定的运力、高效的服

务回应市场需求。

近几年春节快递业务量的

大幅增长，让快递行业清晰地

看到节日快递市场的巨大潜

力，也让快递行业的竞争从低

水平的价格战转向高质量的服

务战，春节假期则成为检验快

递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抢占市

场份额的关键战场。在此背景

下，“不打烊”也从最初的增值

服务，逐步演变为行业准入的

基础门槛，在消费者对服务时

效要求日益提升的当下，谁率

先退出春节寄递市场，谁就可

能被市场解读为“实力不足、

服务不稳”，进而失去客户信

任与长期积累的市场份额。

快递“春节不打烊”对消费

的拉动作用也较明显。快递业

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桥梁

纽带，是畅通经济循环的“毛

细血管”。春节期间快递业的

稳定运营，对拉动节日消费、

激发经济活力具有不可替代的

意义，可以保障各大电商平台

的春节促销活动顺利进行，带

动线上消费持续升温。同时，

春节快递的正常运营还能带动

仓储、运输、分拣等相关产业

联动发展，为节日经济注入新

动能。

可以说，春节快递不停运，

既是消费市场繁荣活跃的直观

体现，更是拉动经济实现“开门

红”、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的重要

力量。

快递业“春节不打烊”之争的核

心，不是“要不要服务”，而是“快递

员能不能休息、劳动权益能不能被

保障”。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在

消费者的配送需求、快递小哥的基

本休息休假权、快递企业维持竞争

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保障快递员的权益是平衡多方

诉求的底线。法律专家介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报

酬，且不得以调休替代；休息日安排

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

报酬。快递业“春节不打烊”，要先把

报酬说清，再交给快递员自愿选择

是留守还是放假，而非以“不干就扣

钱”等手段强制留岗。

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的《2026

年春运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方

案》，要求企业根据业务量变化和快

递员个人意愿实行错峰放假和调

休，明确规定不得以保证金、扣留费

用、考核返还等形式强制要求快递

员留岗值班或节后返岗，同时对春

节留岗人员及时足额发放加班工资

和节假日补贴。这些要求必须落实

到位。

企业的科学运营是平衡多方诉

求的关键。企业必须摒弃“一刀切”

模式，提前摸排快递员的值守意愿，

尊重快递员的返乡需求，制定“春节

不打烊”的差异化方案——城市核

心区域组建自愿值守的应急团队，

保障刚需物资配送；偏远低单量网

点实行轮休或缩短营业时间，避免

人力浪费。同时，在落实法定报酬基

础上，配套交通补贴、住宿安排、年

夜饭等福利，明确节后调休时限，让

坚守者有对等回报。同时，通过优化

配送路线、合并网点任务，或引入无

人配送车承担短驳运输，可提升效

率、减少快递员负荷。此外，企业应

通过平台公告引导消费者错峰寄递

快递，对非急需包裹推出“节后配

送”优惠，从源头缓解配送压力。

监管与社会协同是平衡多方诉

求的保障。监管部门必须将快递员

权益保障纳入专项督查，节前核查

企业运营方案，节中畅通投诉举报

渠道，对强制加班、未足额支付报酬

等行为从严查处并公示，形成震慑；

行业协会可牵头制定服务规范，明

确最低福利标准与排班规则，引导

企业从“恶性竞争”转向“良性比

拼”；消费者应理性看待配送延迟，

非必要不追求即时配送；地方政府

可对合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物流

补贴，降低其“春节不打烊”的运营

成本。

当法律筑牢权益底线，企业以

科学运营化解矛盾，监管与社会形

成协同合力，消费者的需求就能合

理满足，快递员的劳动权益也能得

到保障，企业还可实现良性发展。如

此平衡，可让快递“春节不打烊”既

有速度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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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云南文山州一货车司

机砸开后排车窗救出三人、双手被

严重烧伤的视频引发关注。不少网

友呼吁为其授予“见义勇为”称号。

当地政法委工作人员回应称，此事

发生于去年3月，货车司机驾驶货

车违章倒车，导致另一小车发生事

故，车内有 1 人遇难，交警认定货

车司机承担主要责任。虽然其事后

赶来救人，但根据相关规定，不符

合见义勇为的情形。

救人是值得肯定的道德善举，

但未必符合见义勇为的法定要件，

官方不予认定，体现了对法律边界

的坚守。

见义勇为的认定，从来不是单

纯以“救人”为唯一标准，而是有明

确的法律界定。根据《云南省奖励

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及相关

法律规定，见义勇为的核心是无责

性、自愿性和公益性，行为人必须

并非险情的制造者，且施救行为是

超出法定责任之外的自愿善举。该

案中，货车司机因违章倒车负事故

主要责任，本身就是险情的引发

者，其后续的救人行为，本质上是

对自身过错的补救，而非法律意义

上的见义勇为。

从法律逻辑来看，先致险后施

救，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属于过错补

救，而非公益救助。法律的核心原

则之一是过错责任，行为人需为自

身的违法行为承担后果，不能以后

续施救抵消之前的过错。若允许有

责方通过施救“洗白”自身过错，不

仅会模糊责任界限，更可能变相鼓

励“先违法后补救”的投机行为，削

弱法律的惩戒与约束作用，违背见

义勇为制度鼓励无责公民挺身而

出的初衷。可以说，这才是最令人

担心的。

需要明确的是，不认定为见义

勇为，绝非否定司机救人的道德价

值。司机在事故后未逃逸，不顾自

身安危砸窗救人，其勇气与善意值

得肯定。但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不

能等同，法律对见义勇为的严格界

定，是为了平衡“弘扬善举”与“惩

治违法”。司机的施救行为，可作为

其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时从轻

的情节，却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被

认定为见义勇为。

并非所有的救人行为，都属

于见义勇为的范畴。公众对此次

事件的争议，源于认知偏差。见义

勇为是法律赋予的荣誉，需符合

法定要件；而救人善举值得尊重，

却未必能等同于见义勇为。唯有

明确这一法律边界，才能既守住

法治底线，又不挫伤公民救助他

人的积极性，让善举有温度、法律

有力度。

近日，“静音车厢”相关话题登

上微博热搜，引发关注。2 月 7 日

晚，极目新闻记者在乘坐某动车

“静音车厢”时发现，车厢内有多名

儿童大声吵闹，还有家长用平板电

脑外放动画片且音量过大，在接到

记者投诉后，列车乘务员很快到场

处理。

为保障更多乘客在旅途当中

享受安静时光，自今年2月1日起，

全国铁路提供“静音车厢”服务的

列车增至超 8000 列。然而现实中，

一些“静音车厢”跟普通车厢没太

大区别，显然背离了初衷，大大影

响了选择“静音车厢”旅客的乘车

体验。

旅客选择“静音车厢”后仍然

制造噪音，在本质上属于违约行

为。“静音车厢”实行主动遵守、共

同维护、适度干预的原则。提供

“静音车厢”服务的列车在铁路

12306 购票界面上标注了“静”字，

据铁路方面介绍，旅客购买了“静

音车厢”车票，即意味着同意静音

约定，具体包括：一是在“静音车

厢”内须保持安静，动作轻柔避免

产生噪声；二是将手机等电子设

备调至静音或震动状态；三是在

接打电话或相互交谈时离开“静

音车厢”；四是在使用电子设备时

佩戴耳机或关闭音源外放功能；

五是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照看好

孩子，避免喧哗、哭闹。

目前，“静音车厢”的静音服

务，主要依赖旅客的自律和铁路部

门的柔性管理。旅客在“静音车厢”

遇到噪音，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反

映，也可以扫描“铁路畅行”二维码

进行线上反馈，由列车工作人员对

违反静音约定的旅客及时进行提

醒、引导和劝阻，以维护“静音车

厢”安静舒适的乘车环境。这种柔

性管理方式非常人性化，但效果和

持续性有限，列车工作人员对制造

噪音的旅客提醒后，不安静行为往

往只能得到暂时制止，特别是儿童

的吵闹情形。

要让“静音车厢”真正静音，不

能只有提醒，还需配套精细化的管

理和服务手段。比如，将在“静音车

厢”制造“噪声”的不自觉旅客调整

到普通车厢。又如，让静音约定“长

牙齿”，强化执行刚性，不妨将制造

“噪声”且不听劝的旅客列入铁路

旅客“黑名单”，限制其今后乘坐

“静音车厢”，提高违约成本。再如，

推 广“ 遛 娃 车 厢 ”，并 升 级 铁 路

12306 系统，增加“同行婴幼儿”申

报选项，通过算法将带娃家庭以及

购买儿童票的旅客，优先分配至普

通车厢或“遛娃车厢”，从源头保证

“静音车厢”真正静音。

据《辽宁日报》2 月 7 日消息，

辽宁省住建厅驻政务大厅工作人

员王某某，在窗口接件时对送钱的

当天转办，不送钱的以各种理由搪

塞拖延、故意刁难，8 年收取好处

费1614万元，引发强烈关注。

政务服务窗口是政府联系群

众、服务企业的前沿阵地，是展现

政务形象的“脸面”，它理应成为替

民解忧、为民办事的暖心服务站。

然而，少数工作人员将手里的职权

异化为敛财工具，“吃拿卡要”“雁

过拔毛”。辽宁省住建厅驻政务大

厅工作人员王某某就是非常典型

的案例，送钱快办、不送刁难，他把

为民服务窗口变成了权力寻租的

暗箱，不仅损害了群众和企业的切

身利益，影响营商环境和社会和

谐，更侵蚀着政府公信力。这类情

况必须坚决整治、绝不姑息。

整治政务窗口“吃拿卡要”，要

强化震慑效应，坚持有案必查、有

腐必惩，在零容忍之下，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通报一起。让每一名政

务窗口工作人员都认识到“微腐

败”也会受重惩，从而不敢“伸手”。

与 此 同 时 ，还 要 确 保 不 能“ 伸

手”——要健全制度体系，完善政

务服务标准化流程，在政务窗口张

贴醒目的办事指南、审核标准和办

理时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

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健全群众投诉

举报机制，形成群众监督、部门联

动、从严查处的良好氛围。

快递“春节不打烊”，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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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平衡点，兼顾多方的诉求和利益
◎ 樊耀文

“静音车厢”不静音，不能只有提醒
◎ 何勇

绝不能容忍政务窗口“吃拿卡要”
◎ 黄齐超

救人未必是见义勇为
法律边界不容模糊

◎ 苑广阔


